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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投资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本公告所述协议为框架性协议，尚需各方有权审批机构审议批准方

能生效，具有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017 年 12 月 11 日，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乙方”）与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甲方”）签署了《京

东方（苏州）产业园项目投资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协议主体 

甲方：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政府 

乙方：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协议主要内容 

鉴于甲乙双方意愿在苏州市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共同打造京东方

（苏州）产业园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项目”），充分发挥乙

方的资源整合能力、智能制造产业优势、专业园区开发与运营管理优势

和甲方的产业环境和政策优势，进一步强化乙方在苏州吴江的产业布

局，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创新发展。经充分协商，双方就共同

打造本项目达成以下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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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义 

1、项目：指甲乙双方拟合作在苏州市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共同打

造的京东方（苏州）产业园项目，具体包括智造服务产业园项目、生命

科技健康产业园及半导体显示产业。 

2、项目公司：指乙方投资设立的或乙方指定的负责项目建设运营

的有限公司。 

3、高创公司：指乙方全资子公司高创（苏州）电子有限公司。该

公司负责智造服务产业园项目的具体实施。 

（二）智造服务产业园项目 

甲乙双方同意高创公司由现有厂址整体搬迁至苏州市吴江经济技

术开发区并进行升级改造扩产，该项目在高创公司原有产品产能基础上

扩充电视、显示器产能、扩大商显等物联网智慧终端产品。 

1、项目投资额：首期项目总投资约 40 亿元人民币；如其他智造服

务类项目入驻智造服务产业园，总投资将相应增加；对于该等项目的优

惠政策，双方另行协商确定。 

2、项目选址与用地：项目选址位于苏州市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

总用地面积约为 469 亩；项目用地、土地价格等内容双方另行协商确定。 

3、项目建筑面积：约 35 万平方米。 

4、项目建设周期：本项目一次性规划并分阶段实施。 

第一阶段：在项目选址处建设新的智造服务产业基地（以下简称“新

基地建设”）； 

第二阶段：将高创公司由现有厂址搬迁至项目选址处（以下简称“高

创公司搬迁”）。 

5、项目关键节点进度安排 

甲乙双方同意，在满足下述条件下，新基地建设力争于 2018 年 3

月 31日前开工建设，2019年 3月 31日前新基地建筑工程建设竣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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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创公司搬迁力争于 2019年 12月 31日前完成整体转移并正式运营（若

甲方延期供地，项目开工、竣工、转移、运营时间相应顺延）： 

①本项目取得立项批复； 

②2017年 12 月 15 日前开始土地挂牌。 

（三）生命科技健康产业园及半导体显示产业项目 

甲乙双方有意适时在苏州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建设生命科技

健康产业园，乙方对该项目的直接投资不低于 30 亿元人民币。具体内

容及优惠政策双方另行协商确定。 

乙方及其关联基金将适时在苏州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启动半导体

显示产业等项目建设。具体内容及优惠政策另行协商确定。 

（四）双方承诺 

1、甲方承诺：在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前提下，依法公开出让项目

所需用地（最终面积以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建设部门出具的红线图为

准），并为项目公司取得银行贷款的银行承诺书提供必要协助与配合；

为本项目提供资金、人才等政策支持，具体内容双方另行协商确定；全

力协助加快项目环评、土地使用、申报江苏省重点项目等各项报批工作

等。 

2、乙方承诺：全面落实项目可研、立项、环评、土地等各项报批

工作；确保项目符合环保、安全等要求，建设工程质量符合国家及行业

标准；在符合相关规定的前提下，积极协调建设施工企业在当地缴纳施

工期间产生的税费；全力合作推进各项行政审批工作，确保项目合法取

得规划、建设、环保、消防等部门相关审批手续；承诺甲方给予的本协

议项下资金支持全部用于项目建设与运营。 

（五）优惠政策 

甲方承诺将在土地配套条件、能源供应及配套设施、人才引进支持

等方面为本项目提供政策性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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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重要条款 

双方应认真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义务，任何一方未按本协议约定条款

履行义务，将构成违约，按本协议法律适用及争议解决条款执行。 

本协议自双方授权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并自乙方有

权内部审批机构批准后生效。 

三、其他说明事项 

本协议签署后，公司及有关各方将积极推动相关工作，并将根据后

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由于本次投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

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京东方（苏州）产业园项目投资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 1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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